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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现行税制体系

税收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也是国家用以加强

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影响。经过 年税制改革和几年来的逐步完善，中国已经

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对于保

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国民经济

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税种设置

种税，按照其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共设有 性质和作用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 类：

流转税类。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等 种税。

这些税种通常是在生产、流通或者服务领域中，按照纳税人取得的

销售收入、营业收入或者进出口货物的价格（数量）征收的。

所得税类。包括企业所得税（适用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等各类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和外国企业所得 种税。这些税种是按照生产、税、个人所得税等

经营者取得的利润或者个人取得的收入征收的。

资源税类 种税。这些。包括资源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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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是对从事资源开发或者使用城镇土地者征收的，可以体现国

有资源的有偿使用，并对纳税人取得的资源级差收入进行调节。

特定目的税类。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固定资

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目前暂停征收）、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燃

油税（ 种税。这些税种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前没有立法开征）等

目的，对特定对象进行调节而设置的。

财产税类。包括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遗产税（目前没有

立法开征 种税。）等

行为税类。包括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船舶吨税、

印花税、契税、证券交易税（目前没有立法开征）、屠宰税和筵席税

种税。这些税种是对特定的行为征收等 的。

种农牧业税类。包括农业税（含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等

税。这些税种是对取得农业收入或者牧业收入的企业、单位和个

人征收的。

并不是每个企业、单位、个人都要缴纳上述各种税收。一般说

来，工业、商业企业应当缴纳增值税，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金融保

险、服务等类企业应当缴纳营业税，农业生产者应当缴纳农业税，

盈利的企业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企业

应当缴纳消费税，采矿企业应当缴纳资源税，转让房地产的企业应

当缴纳土地增值税，企业的生产、经营账册和签订的各类合同应当

缴纳印花税，拥有房产、车辆的企业应当缴纳房产税和车辆使用

税。公民个人取得的收入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税法的规

定，部分纳税人还可以享受一定的免税、减税照顾。

除了税收以外，国家规定统一由税务部门征收的非税财政收

个：教育入项目有 费附加、矿区使用费和文化事业建设费。省

级人民政府还可以规定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

年，由中国各级税务机关、财政机关和海关组织征收的

亿元，各项税收收入共计 占当年中国财政收入总额的

，占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在各项税收收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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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收入为 亿元，占 ；消费税收入为 亿

元，占 ；营业税收入为 亿元，占 ；各类企业

所得税收入为 亿元，占 ；个人所得税收入为

亿元，占 ；农业税收入为 亿元，占 ；关税收入为

亿元，占 。另据初步统计， 年，中国的税收总额

达到 亿元，占当年中国财政收入总额的 ，占当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二）税收立法

在税收立法和税收政策制定方面，中国强调税权集中，税政

统一。目前有权制定税法或者税收政策的国家机关主要有：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海关总署、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

税收的基本制度由法律规定。税收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或者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

有关税收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或者根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

有关税收的部门规章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

署、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部门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

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个人所得

税自行申报纳税暂行办法》。其中，有些重要规章要经过国务院

批准以后发布，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税收法律的制定要经过提出立法议案、审议、表决通过和公

布 道程序，税收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要经过规划、起草、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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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发布 道程序。上述程序都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制度进

行 。

此外，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某些较

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

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按照规定制定某些地方性的税收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某

些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税收规章。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中央政府不在这两个特别行政

区征税。

中国现行税收法规体系详见《中国现行税收法规体系总览

表》。

中国现行税收法规体系总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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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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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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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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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注：税收征收管理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

的补充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决定中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均已经纳入修正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三）涉外税收

在中国已经公布的税收法律、条例、办法中，明确适用于外

商投资企业、外国企 个：业或者外国人的税种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

《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

《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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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吨税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

《屠宰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华侨投资兴办的企业，香港、澳

门、台湾同胞和华侨，在中国内地的纳税事宜参照外商投资企

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的纳税规定办理。

为了更好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

才，中国在涉外税收方面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并已经先后同日

本、美国、法国、英国、比利时、德国、马来西亚、挪威、丹

麦、新加坡、芬兰、加拿大、瑞典、新西兰、泰国、意大利、荷

兰、原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巴基斯坦、

科威特、瑞士、塞浦路斯、西班牙、罗马尼亚、奥地利、巴西、

蒙古、匈牙利、马耳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卢森堡、韩国、俄

罗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毛里求斯、克罗地亚、白俄罗

斯、斯洛文尼亚、以色列、越南、土耳其、乌克兰、亚美尼亚、

牙买加、冰岛、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国、

南斯拉夫、苏丹、马其顿、埃及、葡萄牙、爱沙尼亚、老挝、塞

舌尔、菲律宾、爱尔兰、南非、巴巴多斯、摩尔多瓦、卡塔尔

国、古巴、委内瑞拉、 个国家正式签订了关于避免尼泊尔等

个国对所得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其中同 家签订的

月年协定已经生效并执行（截至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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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值税

增值税是对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过程中实现的增值

额征收的，是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一种税收。中国现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 月例》是国务院于 年 日发布，

从 年 月 日起施行的。

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所得收入由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共享，是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

源。 亿元，占当年中年，增值税收入为 国税收总额的

，居各税之首。

（一）纳税人

增值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国境内销售、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修

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应税劳务）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

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他企业、行政单位、事

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其他单位、个体经营者和其他个

人。

企业、单位或者个人的下列行为，视同销售货物：将货物交付

他人代销；销售代销货物；设有两个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

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相关机构设在同一



第 11 页

县、市的除外）；将自己生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

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买的货物作为投

资，提供给其他企业、单位或者个体经营者，分配给股东、投资者，

无偿赠送他人。

如果一项销售行为既涉及货物又涉及非应税劳务，称为混合

销售行为。从事货物生产、批发、零售者（包括以货物生产、批发、

零售为主，兼营非应税劳务者）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

当按照其全部销售收入征收增值税；其他企业、单位、个人的混合

销售行为，不征收增值税。

纳税人兼营非应税劳务的，应当分别核算货物、应税劳务和非

应税劳务的销售收入金额（以下简称销售额）。如果纳税人不分别

核算或者不能准确地核算其销售额，税务机关将要求纳税人将其

非应税劳务与货物、应税劳务一并缴纳增值税，并且非应税劳务适

用税率从高。

企业租赁、承包给他人经营的，以承租人、承包人为纳税

人。

中国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销售应税劳务，没有在

中国境内设立机构的，其应纳增值税税款以其代理人为扣缴义务

人；没有代理人的，以购买者为扣缴义务人。

目前，中国的增值税收入主要来自从事制造业（其中主要有化

工、纺织、烟草加工、石油加工、食品、服装等）、贸易、电力、采掘等

行业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二）税目和税率

增值税的税目、税率详见《增值税税目税率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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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税目税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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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税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

如果纳税人兼营适用不同增值税税率的货物和应税劳务的时

候，应当分别核算适用税率不同的货物和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如

果纳税人不分别核算上述不同货物和应税劳务的销售额，税务机

关在征收增值税的时候适用税率从高。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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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税方法

般纳税人的计税方法。

一般纳税人在计算应纳增值税税额的时候，应当先分别计算

其当期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然后以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之后

的余额为实际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 当期进项税额

［实例］

某商场本月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万元，进项税额为

元，该商场本月应纳增值税税额的计算方法为：

应纳税额 万元 万元

＝ 万元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按照销售额和规定的适用税

率计算并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税额，称为销项税额。

销项税额计算公式：

当期销项税额＝当期销售额 适用税率

［实例］

某钢铁公司向某机械公司出售一批钢材，出厂价格 万为

元，增值 ，该钢铁公司应当向机械公司收取的税适用税率为

销项税额的计算方法为：

销项税额 万元

万元

当期销售额包括纳税人当期销售应税货物、应税劳务从购买

方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价外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

金、集资费、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延期付款利息、包装费、包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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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物租金、储备费、优质费、运输装卸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等费

用），纳税人按此计算当期销项税额，在向买方收取货款、劳务收入

以外同时收取。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采用销售额和销项税额合并定

价方法的，应当按照以下公式计算不含税销售额：

不含税销售额＝含税销售额 适用税率）

实例

某图书城本月的图书销售收入为 万元（含增值税税额），

，该增值税适用税率为 图书城不含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的计

算方法为：

不含 ）税销售额＝ 万元

万元

销项税额 万元

万元＝

货物和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均以人民币计算。纳税人以外汇结

算销售额的， 日中国人民应当按照销售额发生的当天或者当月

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对外国货币的基准汇价（或者按照有关规定套

算得出的汇价）折合成人民币，然后计算纳税。不论以什么时候的

年之汇价折算，纳税人都应当事先确定，而且确定以后 内不能变

更。

如果纳税人销售应税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价格明显偏低，又

没有正当的理由；或者有规定的视同销售货物行为而没有销售额，

税务机关可以按照纳税人当月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纳税人

近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格或者组成计税价格，确定其销售额，

据以征收增值税。

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

组成计税 成本利润率）价格＝成本

对于应当征收消费税的货物，其组成计税价格中还应当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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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消费税税额。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购买者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并在上面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买方可以凭发票

上所注明的增值税税额在计算其应纳增值税税额时抵扣。但是，

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给消费者的，销售免税项目的，小规模纳税

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只开具不分别注明销售额和增值税

税额的普通发票。

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所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

额，称为进项税额。

下列进项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 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包括外购原材料、燃料、动

力等），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纳税人进口货物，从海关取得的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

税额。

纳税人购进免税农业产品和向小规模纳税人购买的农业

产品的进项税额，按照买价（包括价款和按照规定代收代缴的农业

特产税）和 的扣除率计算（计算公式：进项税额＝买价

）。

纳税人从农业生产者购进的免税棉花和从国有粮食购销

企业购进的免税粮食，可以分别按照收购凭证、销售发票所列金额

和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纳税人外购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和销售货物所支付的

运输费用，根据运费结算单据（普通发票）所列运费金额（不包括随

运费支付的装卸费、保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险费等杂费），按照

税额（计算公式： 。但是，纳税人外购、进项税额＝运费金额

销售免税货物的时候所支付的运费不能计算进项税额抵扣。

使用废旧物资的生产企业在购入废旧物资的时候可以按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照购入金额和 。

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以后，其进项税额申报抵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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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工业生产企业为购进货物验收入库以后，商业企业为购进货

物付款以后，购进应税劳务为劳务费用支付以后。

如果纳税人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但是不去税务机关办理有

关认定手续，或者会计核算不健全，不能提供准确的税务资料，税

务机关将按照纳税人的销项税额征收增值税，不允许其抵扣进项

税额，也不允许其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没有按照规定取得并保存增

值税扣税凭证，或者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没有按照规定注明增值税

税额和其他有关事项的，其进项税额不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购进固定资产（包括使 年的机器、机械、运输用期限超过

工具和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单位价值在

元以上，并且使用期限超过 年的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

备的物品）；

用于非应税项目（包括提供非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

售不动产和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用于免税项目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非正常损失（如由于自然灾害、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的损

失等）的购进货物；

）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

劳务。

此外，如果纳税人将已经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货物、应税劳务

用于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集体福利、个人消费或者发生非正常

损失，应当将有关购进货物、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从当期发生的进

项税额中扣减。

［实例］

现以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为例，简单地说明一下增值税应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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